
 

畢業門檻檢定 

畢業學分 24 

必修課程 9 學分 

選修科目 15 學分 

修課特殊規定 (一)本學程學生畢業前必須完成碩士學位論文之撰寫，始得畢

業。 

(二)本學程學生必須於國內外大學開設之阿拉伯文、土耳其

文、俄文、波斯文或希伯來文語言課程，擇一種外語修讀

至少 6 學分及格，始得畢業(此 6 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

算)。 

(三)通過上述語言檢定，或檢具相關修課證明者，經本學程

事務會議通 過後，得免修讀。 

 


